Eternal Life 永生 人對永生的盼望，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就反映出來的，但基督教的永生觀，則是本於新約多於舊約。
　　初民對永生的渴求
　　死亡（Death{\LinkToBook:TopicID=343,Name=Death}）是生命的一個現實，過度害怕它的視之為禁忌，不許提及；但大多數人對死亡及死後的情形，卻充滿好奇與探索的勇氣。人不甘止於今生，期望死後能以另一形態繼續存在，這種心理反映在初民壁畫上的祭儀，或具體碩大如金字塔，以至各地各種宗教文獻。現代就是種種學科被視為高度發展，人對永生的渴求只是以另一形式出現，並不是沒有。
　　尋求永生其實是人嘗試為死亡尋找意義，因為人不能接受人死便如燈滅，什麼都不存在；人要從永生來為今生尋找價值的指標。
　　傳統的非洲宗教看死亡是不自然的事實，認為是仇敵的巫師造成的；他們認為人死後靈魂就離開身體，與眾祖先的靈魂走在一起，但這個靈魂世界，與活著的人不是分隔為兩個世界，而是活在一起。佛教（Buddhism{\LinkToBook:TopicID=238,Name=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}）看死是一種解脫，是從種種情慾牽絆得到解脫，然後開始另一輪迴；佛教沒有永生之說，起碼不是基督教所說的永生，因為人死後只是進入另一輪迴。他們看真正的解脫是涅槃，是一種不再有任何改變或感覺的世界。印度教的「永生觀」，有點像老子所說的復歸於大一或道，印度教徒生前（由出生、成年、結婚、生子到死亡）都有一禮儀來保證最大的福祉、最少的纏累，因為他們亦看「生之輪」是一囚牢。最大的解脫就是歸回一切生之源，即與真體合而為一；有時他們以一滴水落在大海，或溪流回歸汪洋作比喻；故個人的生命算不得什麼，重要的是與「大我」或「真體」聯合為一。
　　影響基督教之永生觀的，最重要者自然是希臘的宗教與哲學。
　　希臘人稱生命為z{o{e，在荷馬及蘇格拉底時代是zao{或zo{on，可以用來指人或動物，與死物有別（Bultmann, TDNT II, pp. 832～43）。他們認為人的生命可分兩部分︰身體（s{oma）及魂（psyche{）屬於人的自然生命，它們像肉體一樣，是會隨著生命的結束而消逝。而另一部分叫做nous，與現代人所說的思考、理性，及了解能力相近，它是不朽的，從人誕生的時候開始，就屬於一種從神祗（或外體）而來的賜予；人死後，nous又會回歸它的原處（Demosthenes, Orationes 7:17）。斯多亞派有一諺語，叫做kata physin zen，「按本性而活」，它不是指任性而為，相反的，那是一種按理性而活（kata legon）的生命，這種生命才具永恆的價值，能成就他存在的目的（Epictetus, Dissertationes, 1.9.19; 2.9.7f.; 3.1.25f.; 4.11.13）。
　　新柏拉圖主義者把生命分作兩部分︰內在的及外在的生命。外在的生命是屬於今生的和來世的；真正具永恆價值的，是與「大一」（hen）聯而為一的生命，這種生命是完美（teleia）和真實的（ale{thine）。人要得到這種生命，就必須遠離塵俗聲色（thea），和不斷的潔淨（katharsis）；Plotinus, Enneads, 1.4.3; 6.7.31）。
　　諾斯底主義（Gno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08,Name=Gnosticism}）看地上的生命是一個咒詛，是墮落的結果；真正的、永恆的生命（zo{e{），其本質就是光（pho{s），不受任何物界的影響（Corp. Herm, 1.12），不為死亡中斷，是與生命之本源相連的（Corp. Herm, 1.6; 12.15; 14.10）。
　　由此我們看到，希臘哲學對生命和永恆的生命，主要有兩種了解，其一是將有價值及永恆的生命，與地上真實的生命分隔開來；其二，屬地生命變幻無常，不值得重視，而值得重視的生命，與歷史是全無關係的。
　　聖經的永生觀
　　學者大多同意，基督教的永生觀來自新約多於舊約。希伯來人認識的神，是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的神；神一切的應許與賞罰，都在今生完成，若不是我的今生，也是後裔的今生，這是他們被虜前的盟約（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322,Name=Covenant}）神學的要粹。
　　亡國後，他們發現好些應許不能在可見的將來成就，義人受苦的問題，開始為他們開拓了來世的觀念︰義人既不能在今生得到獎賞，自然寄望來世可得補償。特別在但以理書及之後，他們開始看永生為一屬神的生命，是一具末世論（Escha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15,Name=Eschatology}）導向的思想，也只有在來世才能實現（但十二2）。
　　到了新約的福音書（太十八8，十九16；可十17；路十八18；太十九29；路十八30）、保羅書信（羅二7，五21，六22及下，十六25及下；加六8；林後四17及下，五1；帖後一9，二16；門15）和教牧書信（提前一16，六12、16；提後一9，二10；多一2，三7），「永生開始具有時間的意義，即永生不是在時間之外，要等到他世才能開始，而是現在就可以預嚐，但其完備的恩福仍在將來，即復活後才完全體現。」
　　約翰認為永生是一種在基督裡的生命，透過信靠、愛和守基督命令而有的新生命（約三15及下、36，四14、36，五24、39，六27、40、47、54、68，十28，十二25、50，十七2及下）。在約翰的用詞，「永遠」（aio{nios）是指一種特別的素質，即是與舊生命那種恐懼、罪惡、憎恨、痛苦，與死亡完全不同的生命素質。因此永生不是死後才開始（參末世論{\LinkToBook:TopicID=415,Name=Eschatology 末世論}），乃是所有與基督的生命相交的人，在今生就開始活在永生裡。但永生亦具有量的意義︰基督本身既是生命（約十四6），在祂裡面的，死亡就不能終止其生命，他要永遠活下去（約八51，十一25及下）。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新約有說永生，卻從來沒有說到永死。因為永遠或永恆，與生命的關係太密切；永生的相反詞不是永死，而是滅亡。
　　福音書的永生觀，與希臘哲學之靈魂不滅觀完全不同，它視之為神的恩賜，因神是叫死人復活的神（太二十二31及下；可十二26及下；路二十36及下）。有時福音書單以「生命」（z{o{e）一詞，來說真實及有價值的生命，就是具永恆價值的永生（太十八18；可九43、45）。作者不是輕看肉身、今生的生命，像晚期猶太教、希臘哲學，及很多古代宗教（如印度教、佛教）那樣；他們是指出，此生的價值，全看人與神的關係而定（太十九16；可十17；路十25，十八18）。最能顯明今生與永生之緊密關係者，就是最後審判的比喻（太二十五31及下）︰不順服神旨者，要接受永遠的刑罰；而行神旨意的，卻要得著永生（太二十五46）。
　　保羅的永生觀，完全以基督論（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}）為核心；從死裡復活的基督，是信徒得永生的保證（林前十五4），祂已經勝過死亡（羅十四9），而祂就是神的大能。
　　復活的基督（參基督的復活，Resurrection of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015,Name=Resurrection of Christ}）成了人類新生命的源頭（羅五12及下；林前十五20及下），故此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屬於他自己，乃是屬於基督︰基督活在他裡面（加二20；腓一21），他們活的就是基督的生命（林後四10）。但這種生命必須從基督及聖靈的角度來了解，它既不是某種超然的能力（像諾斯底主義），或藉著某種神祕的聯合（像東方神祕宗教），乃是透過生命之道（腓二16；提後一10；多一2及下），和聖靈的重生（Regener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00,Name=Regeneration}；羅八2、6、10及下；林前十五45）。
　　藉聖靈的重生及裝備的生命，就是今生已然開始活的永生（羅六4），絕不是像斯多亞派般對今生冷漠，或像諾斯底主義般遁世；保羅強調基督徒生命必須對人有責任，作眾人的僕人。因為他不再為自己而活（羅十四7；林後五15），乃是為神（羅六10及下）和為基督（羅十四8；林後五15）而活，他的生命就有聖靈的果子，亦即是積極而有果效的生命（加五25、26）；有時保羅稱之為跟隨基督、背負十架的生命（林後四9及下）。這種生命不容易用一般語言來表達，因為世人均看成功的生命是得著（權、名、利），永生卻是透過捨去與死亡而得，故保羅用吊詭法（paradox）來說明，像他對哥林多教會說的︰「似乎要死，卻是活著的」（林後六8及下）。
　　不為自己而活的生命，是永生的記號，它是一「為別人」（for others）而活的生命，這就是愛（羅十三8～10，十四11及下）。保羅常用間接受格（dative）及由syn──複合而成的詞語來表達「生命」（zao{）的真義︰即「為……而活」（living for...）及「與……同活」（living with...），這就是永生實踐於今生的記號。
　　這種生命常呈現出現在與將來的一種張力（加五25）︰永生已然展開，但其完全體現，還要等待將來（西三3、4），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。基督的復活是信徒必要復活的保證，那時，今生一切的限制與痛苦，都要成為過去（羅八18及下），死亡亦至終被除滅（林前十五26、28；羅六22；加六8），那就是基督再來（Second Coming{\LinkToBook:TopicID=1065,Name=Second Coming}）時要發生的（帖前四13～17；林前十五20及下、35及下、51及下）。
　　保羅借用兩約間啟示文學（Apocalyptic Litera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144,Name=Apocalyptic Literature}）的手法，來描寫由今生進入永恆的過程，這是形式上的借用，目的是讓人藉此聯想到將要發生的事，卻不是用它們的內容，故此與當時晚期猶太教的臆測沒有關係。相反地，他全按基督論的角度來描寫永生的情況︰那是一種帶有身體的生命（林前十五35及下；林後五1及下，猶太人及諾斯底主義者，不能想像「永生」與人的身體有任何關係），是可以面對面與主相遇（林前十三12；林後五7），是滿有公義、平安和喜樂的（羅十四17）；但最重要的，它是永遠與基督在一起的生命（帖前四17；林後五8；腓一23）。
　　另參︰創造論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；

死亡（Death{\LinkToBook:TopicID=343,Name=Death}）；

神的審判（Judgment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67,Name=Judgment of God}）；

一般復活（Resurrection, General{\LinkToBook:TopicID=1014,Name=Resurrection, General}）；

基督的復活（Resurrection of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015,Name=Resurrection of Christ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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